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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粮食安全委员会  

 

第三十九届会议  

2012 年 10 月 15-20 日，意大利罗马  

议题III.a 

政策圆桌会议：社会保护促进粮食安全和营养 

提请粮安委注意的事项 

 

本委员会 

1. 敦促各成员国设计并实行或加强国家主导且因地制宜的综合社会保护体系，

以促进粮食安全和营养，同时需关注： 

 各部委及部门之间的协调（包括农业部门），以确保社会保护能与更广范围

内的粮食安全与营养规划工作相互结合。 

 逐步制定由国家主导的全面社会保护组合方案和行动计划，确保各利益相关

方以积极、包容、有意义的方式参与，同时关注各国在政策、机构和财政能

力方面的差别。  

 合理的国家评估活动，包括粮食安全和营养评估，以确保在评估中包含能关

注粮食及营养不安全问题的靶向、有效的登记方法、关注性别的工作规划、

机构安排、交付机制、严格的监测制度、问责制和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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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脆弱国家和长期危机国家所面临的具体挑战。社会保护的各个组成部分，包

括非缴费型社会补助或安全网、保险机制以及社会服务的获得，包括认可并

加强非正式/传统社会保护机制。  

2. 呼吁各成员国、国际组织及其它利益相关方确保社会保护体系能采用“双轨”

战略，以最大限度加大其对恢复能力和粮食安全及营养产生的影响，具体手段包括： 

 在提供短期必要援助的同时，保护或创建生产性资产，为长期生计和人力资

源开发提供支持。  

 通过天气、作物和家畜保险、推动市场准入的农民组织及合作社、体面工作

以及创建农业资产的公共建设项目、利用从当地小农手中采购的食物开展学

校供餐、实物补助（粮食、种子）、食品券和现金补助、农业生计一揽子项

目和推广服务等，努力开发综合计划，提高贫困人口的农业生计和生产力。 

 与其它部门建立必要的紧密联系，如教育、卫生、农村及农业部门体面就业、

改善人们（特别是妇女）的市场准入和金融服务获得情况，以开展有效的社

会保护。 

3. 敦促各成员国、国际组织及其它利益相关方进一步改进提高社会保护干预活

动的利用情况，以解决人们面对长期及短期粮食不安全时表现出的脆弱性，同时考

虑到： 

 在一年任何时候，特别是在一生特别脆弱阶段，为所有需要帮助的群体提供

可预见、可靠的社会保护十分重要。 

 并非每个人都能最终摆脱贫困和粮食不安全，没有劳动能力的长期脆弱个体

可能需要永久性援助。 

 认可在应对营养问题时，采取生命历程方式，优先关注为从怀孕到 2 岁的“前

1000 天”这一关键阶段提供社会保护，包括确保人们获得社会服务，特别是

保健服务，确保人们充分掌握育儿相关知识，并确保能酌情通过可持续的市

场供应获得价格低廉、能被人们接受的营养食物。 

 采用灵活机制来监测项目设计的特点和方法，必要时做相应调整。 

 设计社会保护体系时，应确保快速应对各种冲击，如旱灾、洪灾及粮价飞涨。 

4. 提醒各成员国，促进粮食安全和营养的社会保护计划应遵循人权规范和标准

并酌情辅之以政策和准则，包括必要时采用立法手段，以支持逐步实现食物权、社

会保护权和性别平等权，要采取的手段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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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虑国际劳工大会就社会保护最低标准提出的各项规定。社会保护可以成为

实现其他相关国际权利的催化剂。 

 将社会保护纳入国家机构框架和立法，酌情设立各种目标、基准、指标和机

构责任。 

 依据人权标准和原则，包括不歧视和平等（包括性别）权利并在有意义的参

与、透明和问责制的基础上，制定综合性且相互支持的社会保护及粮食安全

和营养战略与政策。  

5. 要求粮安委主席团在与咨询小组和秘书处磋商的基础上，支持政策连贯性，

鼓励经验分享并酌情支持其他以粮食安全和营养为目的的社会保护举措，具体手段

包括： 

 鼓励召开有关社会保护促进粮食安全和营养的经验分享会，包括为现有国际、

区域平台提供补充。  

 与驻罗马各机构及其他相关组织和实体开展磋商，如粮食安全高级别工作组

（HLTF）、国际劳工组织及世界银行，进一步探讨高专组提出的“粮食安

全最低标准”这一概念及其与社会保护最低标准之间的关系。 

 粮安委监测工作开放性工作组（OEWG-Monitoring）在考虑到其他利益相关

方和现有监测机制所发挥作用的同时，进一步明确粮安委在以粮食安全和营

养为目标的社会保护计划的监测、报告和评价过程中应发挥何种作用。 

 


